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

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9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63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認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

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認兩造間調解筆錄以臺南市○區○○路

00號即抗告人之住所地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地

點，原審之認定已逾越本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解

筆錄之文義範圍，顯與事實不符。抗告人係為未成年子女身

體著想，將未成年子女帶至空氣汙染較我國輕微且環境較為

乾燥之澳洲居住，以改善環境、避開過敏原、調養身體，改

善、減緩過敏症，原審遽認未成年子女過敏狀況稍加調養即

可改善，顯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父母子女間緊密

依附關係非必以實體會面交往之時間長短為衡量，且現今科

技、交通、資訊往來發達，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

方式繁多，應不拘一格。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接送至澳洲學

習，有助激發其外語能力，提升其認知能力、工作記憶、注

意力、理解能力、決策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再者，抗告

人從未阻擋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亦無隱匿子女或不告知

子女所在之情事，亦不曾遭斷絕兩造過往慣用之聯繫溝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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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對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通話、視訊或為任何聯繫行

為，抗告人並無不友善之處。綜上，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

至澳洲，完全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而無未盡未

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是原審裁定於法未合，應予廢棄。並聲明：1.原裁定廢棄。

2.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三、相對人除引用原審意旨外，並於本院補充略以：相對人不知

道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從112年8月至今完全沒有辦法會

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並無抗告人所述之嚴重過敏或皮膚疾

病，在相對人照顧期間，未曾就醫，健康狀況都很好。抗告

人拒絕告知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且連開庭都不願到庭，

足見抗告人並無善意父母意願，抗告人提起抗告主要是要拖

延相對人取得親權機會，抗告人之行為顯示其不適任親權人

等語置辯。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

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

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

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

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

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各族群之傳統習

俗、文化及價值觀，亦為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3項及第10

55條之1第1項所明定。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

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或請其進行訪視，就民法

第1055條之1所定事項，為事實之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及

建議，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所明定。次按民法第1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84條第2項所謂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

務，消極而言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之身心安全；

積極方面則包括教導養育子女以謀子女之身心健全成長。舉

凡未成年子女之疾病預防及治療、監督子女之交際通信、鼓

勵有益身心之運動及休閒、崇尚品德、激勵學習進修均屬

之。又未成年人成長過程及人格發展上需憑藉父母之雙向學

習及多元互動，自不能因父母離異而剝奪其親近任何一方尊

親之權利；而父母雙方因天倫依偎及親子孺慕之需，亦不宜

因夫妻離異而斷喪。是以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

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

同時亦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為彌補未

成年子女因父母離異所生影響及夫妻離婚而減弱其親子間天

倫之缺憾，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考量，使未取得子女監護

權之一方，仍繼續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以維繫親子依附關係，

不容親權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或對

子女傳播排斥他方、仇視他方之不當觀念或作為，此即「善

意父母原則」。如有排拒他方探視，其情節重大者，即構成

不適任監護之要件。再者，「締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

方分離之兒童與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的權利。

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兒童權利公約第9

條第3項亦明文規定。

五、經查：

　　㈠抗告人甲○○與相對人丁○○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

丙○○，嗣因關係不睦，於109年5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

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抗告人任之，復

於111年5月31日兩造就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

交往方式、期間，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

解成立，相對人得按上開調解筆錄所約定方式、期間與未

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即未成年子女丙○○未滿16

歲以前:聲請人《指抗告人》於每月第二、四週之星期五

下午6 時起，得至相對人住處或其指定之處所探視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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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並得攜未成年子女外出或接回同住，由聲請人照顧

至當週星期日上午11時45分以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相對

人住處或其指定之處所交予相對人或相對人所委託之

人。)等情，有戶籍謄本、兩造離婚協議書、上開調解筆

錄等在卷（見本院112年度司家非調字第559號《下稱司家

非調559》卷一第21至35頁)可稽，堪信為實。又抗告人未

經相對人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

對人無法按上開調解筆錄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

○○之會面交往，抗告人向本院聲請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

往強制執行事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因相

對人未依調解筆錄履行會面交往處怠金)等情，有相對人

於原審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未成年子女丙○○

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

命令等在卷(見本院司家非調559卷一第37頁、原審卷第9

7、101頁、本院卷第223-225、279頁)可稽，堪信此部分

事實亦為實在。

　　㈡本院參酌兩造陳述、所提出之事證、社工訪視報告等情，

並審酌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逕自違反上開調解筆錄之

約定，將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對人無法按調

解筆錄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

且拒絕告知相對人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等情，實際上已

造成相對人自112年8月迄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丙○○會面

交往，兼衡抗告人於提起本件抗告後，經合法通知送達卻

無正當理由而於本院調查時均未到庭等情，足徵抗告人不

理解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

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同時亦為未成年

子女之權利，且不容親權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且縱如抗告人所抗辯係為未成年子女身體健

康、學習等原因，有將未成年子女帶至澳洲居住之必要，

亦不得將未成年子女長期滯留國外未歸，並漠視本院民事

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命抗告人依調解筆錄履行相對人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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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約定，抗告人所為顯與友善父母之

原則有違，揆諸首開說明，抗告人顯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

女之親權。又就本件是否有改定未成年子女丙○○親權之

必要，經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

視相對人，結果認相對人行使親權之能力無虞，有該會訪

視報告在卷（見原審卷第37-42頁）可按，是原審認依未

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考量，丙○○權利義務之行使

負擔，應改由相對人任之，並因未成年子女丙○○目前仍

在國外，命抗告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與首

揭法律規定並無不合，亦屬妥適，抗告意旨猶執上詞指

摘，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對於

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

並命抗告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經核並無違

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關於原裁定所命抗告人應按

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丙○○扶養費新臺幣(下同)40,000元，

亦非無據，且抗告人雖就原審裁定全部提起抗告，惟未就

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部分，表明抗告意旨，

是抗告人此部分抗告，並不足採，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裁定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

項、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育菱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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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

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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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甲○○  




相  對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9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認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認兩造間調解筆錄以臺南市○區○○路00號即抗告人之住所地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地點，原審之認定已逾越本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解筆錄之文義範圍，顯與事實不符。抗告人係為未成年子女身體著想，將未成年子女帶至空氣汙染較我國輕微且環境較為乾燥之澳洲居住，以改善環境、避開過敏原、調養身體，改善、減緩過敏症，原審遽認未成年子女過敏狀況稍加調養即可改善，顯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父母子女間緊密依附關係非必以實體會面交往之時間長短為衡量，且現今科技、交通、資訊往來發達，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繁多，應不拘一格。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接送至澳洲學習，有助激發其外語能力，提升其認知能力、工作記憶、注意力、理解能力、決策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再者，抗告人從未阻擋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亦無隱匿子女或不告知子女所在之情事，亦不曾遭斷絕兩造過往慣用之聯繫溝通管道，相對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通話、視訊或為任何聯繫行為，抗告人並無不友善之處。綜上，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至澳洲，完全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而無未盡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是原審裁定於法未合，應予廢棄。並聲明：1.原裁定廢棄。2.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三、相對人除引用原審意旨外，並於本院補充略以：相對人不知道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從112年8月至今完全沒有辦法會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並無抗告人所述之嚴重過敏或皮膚疾病，在相對人照顧期間，未曾就醫，健康狀況都很好。抗告人拒絕告知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且連開庭都不願到庭，足見抗告人並無善意父母意願，抗告人提起抗告主要是要拖延相對人取得親權機會，抗告人之行為顯示其不適任親權人等語置辯。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亦為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3項及第1055條之1第1項所明定。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或請其進行訪視，就民法第1055條之1所定事項，為事實之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所明定。次按民法第1084條第2項所謂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消極而言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之身心安全；積極方面則包括教導養育子女以謀子女之身心健全成長。舉凡未成年子女之疾病預防及治療、監督子女之交際通信、鼓勵有益身心之運動及休閒、崇尚品德、激勵學習進修均屬之。又未成年人成長過程及人格發展上需憑藉父母之雙向學習及多元互動，自不能因父母離異而剝奪其親近任何一方尊親之權利；而父母雙方因天倫依偎及親子孺慕之需，亦不宜因夫妻離異而斷喪。是以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同時亦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為彌補未成年子女因父母離異所生影響及夫妻離婚而減弱其親子間天倫之缺憾，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考量，使未取得子女監護權之一方，仍繼續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以維繫親子依附關係，不容親權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或對子女傳播排斥他方、仇視他方之不當觀念或作為，此即「善意父母原則」。如有排拒他方探視，其情節重大者，即構成不適任監護之要件。再者，「締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兒童與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的權利。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亦明文規定。
五、經查：
　　㈠抗告人甲○○與相對人丁○○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嗣因關係不睦，於109年5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抗告人任之，復於111年5月31日兩造就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方式、期間，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解成立，相對人得按上開調解筆錄所約定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即未成年子女丙○○未滿16歲以前:聲請人《指抗告人》於每月第二、四週之星期五下午6 時起，得至相對人住處或其指定之處所探視未成年子女，並得攜未成年子女外出或接回同住，由聲請人照顧至當週星期日上午11時45分以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相對人住處或其指定之處所交予相對人或相對人所委託之人。)等情，有戶籍謄本、兩造離婚協議書、上開調解筆錄等在卷（見本院112年度司家非調字第559號《下稱司家非調559》卷一第21至35頁)可稽，堪信為實。又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對人無法按上開調解筆錄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抗告人向本院聲請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強制執行事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因相對人未依調解筆錄履行會面交往處怠金)等情，有相對人於原審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未成年子女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等在卷(見本院司家非調559卷一第37頁、原審卷第97、101頁、本院卷第223-225、279頁)可稽，堪信此部分事實亦為實在。
　　㈡本院參酌兩造陳述、所提出之事證、社工訪視報告等情，並審酌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逕自違反上開調解筆錄之約定，將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對人無法按調解筆錄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且拒絕告知相對人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等情，實際上已造成相對人自112年8月迄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丙○○會面交往，兼衡抗告人於提起本件抗告後，經合法通知送達卻無正當理由而於本院調查時均未到庭等情，足徵抗告人不理解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同時亦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且不容親權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且縱如抗告人所抗辯係為未成年子女身體健康、學習等原因，有將未成年子女帶至澳洲居住之必要，亦不得將未成年子女長期滯留國外未歸，並漠視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命抗告人依調解筆錄履行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約定，抗告人所為顯與友善父母之原則有違，揆諸首開說明，抗告人顯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又就本件是否有改定未成年子女丙○○親權之必要，經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相對人，結果認相對人行使親權之能力無虞，有該會訪視報告在卷（見原審卷第37-42頁）可按，是原審認依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考量，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應改由相對人任之，並因未成年子女丙○○目前仍在國外，命抗告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與首揭法律規定並無不合，亦屬妥適，抗告意旨猶執上詞指摘，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並命抗告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關於原裁定所命抗告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丙○○扶養費新臺幣(下同)40,000元，亦非無據，且抗告人雖就原審裁定全部提起抗告，惟未就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部分，表明抗告意旨，是抗告人此部分抗告，並不足採，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裁定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育菱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甲○○  


相  對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
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9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63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認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
    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認兩造間調解筆錄以臺南市○區○○路00
    號即抗告人之住所地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地點
    ，原審之認定已逾越本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解筆
    錄之文義範圍，顯與事實不符。抗告人係為未成年子女身體
    著想，將未成年子女帶至空氣汙染較我國輕微且環境較為乾
    燥之澳洲居住，以改善環境、避開過敏原、調養身體，改善
    、減緩過敏症，原審遽認未成年子女過敏狀況稍加調養即可
    改善，顯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父母子女間緊密依
    附關係非必以實體會面交往之時間長短為衡量，且現今科技
    、交通、資訊往來發達，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
    式繁多，應不拘一格。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接送至澳洲學習
    ，有助激發其外語能力，提升其認知能力、工作記憶、注意
    力、理解能力、決策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再者，抗告人
    從未阻擋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亦無隱匿子女或不告知子
    女所在之情事，亦不曾遭斷絕兩造過往慣用之聯繫溝通管道
    ，相對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通話、視訊或為任何聯繫行為
    ，抗告人並無不友善之處。綜上，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至
    澳洲，完全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而無未盡未成
    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是
    原審裁定於法未合，應予廢棄。並聲明：1.原裁定廢棄。2.
    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三、相對人除引用原審意旨外，並於本院補充略以：相對人不知
    道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從112年8月至今完全沒有辦法會
    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並無抗告人所述之嚴重過敏或皮膚疾病
    ，在相對人照顧期間，未曾就醫，健康狀況都很好。抗告人
    拒絕告知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且連開庭都不願到庭，足
    見抗告人並無善意父母意願，抗告人提起抗告主要是要拖延
    相對人取得親權機會，抗告人之行為顯示其不適任親權人等
    語置辯。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
    ，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
    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
    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
    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
    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
    化及價值觀，亦為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3項及第1055條之
    1第1項所明定。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
    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或請其進行訪視，就民法第1055
    條之1所定事項，為事實之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
    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所明定。次按民法第1084條第
    2項所謂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消
    極而言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之身心安全；積極方
    面則包括教導養育子女以謀子女之身心健全成長。舉凡未成
    年子女之疾病預防及治療、監督子女之交際通信、鼓勵有益
    身心之運動及休閒、崇尚品德、激勵學習進修均屬之。又未
    成年人成長過程及人格發展上需憑藉父母之雙向學習及多元
    互動，自不能因父母離異而剝奪其親近任何一方尊親之權利
    ；而父母雙方因天倫依偎及親子孺慕之需，亦不宜因夫妻離
    異而斷喪。是以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乃基於親
    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同時亦為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為彌補未成年子女
    因父母離異所生影響及夫妻離婚而減弱其親子間天倫之缺憾
    ，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考量，使未取得子女監護權之一方
    ，仍繼續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以維繫親子依附關係，不容親權
    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或對子女傳播
    排斥他方、仇視他方之不當觀念或作為，此即「善意父母原
    則」。如有排拒他方探視，其情節重大者，即構成不適任監
    護之要件。再者，「締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
    兒童與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的權利。但違反兒
    童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亦
    明文規定。
五、經查：
　　㈠抗告人甲○○與相對人丁○○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嗣因關係不睦，於109年5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
      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抗告人任之，復於111年5
      月31日兩造就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方式、
      期間，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解成立，相
      對人得按上開調解筆錄所約定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
      ○○之會面交往(即未成年子女丙○○未滿16歲以前:聲請人《
      指抗告人》於每月第二、四週之星期五下午6 時起，得至
      相對人住處或其指定之處所探視未成年子女，並得攜未成
      年子女外出或接回同住，由聲請人照顧至當週星期日上午
      11時45分以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相對人住處或其指定之
      處所交予相對人或相對人所委託之人。)等情，有戶籍謄
      本、兩造離婚協議書、上開調解筆錄等在卷（見本院112
      年度司家非調字第559號《下稱司家非調559》卷一第21至35
      頁)可稽，堪信為實。又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逕自將
      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對人無法按上開調解筆錄
      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抗告人向
      本院聲請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強制執行事件，經本院民
      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因相對人未依調解筆錄履行會面
      交往處怠金)等情，有相對人於原審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
      紀錄截圖、未成年子女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
      、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等在卷(見本院司家非調5
      59卷一第37頁、原審卷第97、101頁、本院卷第223-225、
      279頁)可稽，堪信此部分事實亦為實在。
　　㈡本院參酌兩造陳述、所提出之事證、社工訪視報告等情，
      並審酌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逕自違反上開調解筆錄之
      約定，將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對人無法按調解
      筆錄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且拒
      絕告知相對人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等情，實際上已造成
      相對人自112年8月迄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丙○○會面交往，
      兼衡抗告人於提起本件抗告後，經合法通知送達卻無正當
      理由而於本院調查時均未到庭等情，足徵抗告人不理解離
      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
      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同時亦為未成年子女之
      權利，且不容親權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且縱如抗告人所抗辯係為未成年子女身體健康、學
      習等原因，有將未成年子女帶至澳洲居住之必要，亦不得
      將未成年子女長期滯留國外未歸，並漠視本院民事執行處
      核發執行命令命抗告人依調解筆錄履行相對人得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之約定，抗告人所為顯與友善父母之原則有
      違，揆諸首開說明，抗告人顯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又就本件是否有改定未成年子女丙○○親權之必要，經
      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相對人
      ，結果認相對人行使親權之能力無虞，有該會訪視報告在
      卷（見原審卷第37-42頁）可按，是原審認依未成年子女
      丙○○之最佳利益考量，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應改由
      相對人任之，並因未成年子女丙○○目前仍在國外，命抗告
      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與首揭法律規定並無不
      合，亦屬妥適，抗告意旨猶執上詞指摘，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對於
      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並
      命抗告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經核並無違法或
      不當之處，抗告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關於原裁定所命抗告人應按月給
      付未成年子女丙○○扶養費新臺幣(下同)40,000元，亦非無
      據，且抗告人雖就原審裁定全部提起抗告，惟未就關於未
      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部分，表明抗告意旨，是抗告人
      此部分抗告，並不足採，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裁定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育菱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
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
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甲○○  


相  對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29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認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認兩造間調解筆錄以臺南市○區○○路00號即抗告人之住所地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地點，原審之認定已逾越本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解筆錄之文義範圍，顯與事實不符。抗告人係為未成年子女身體著想，將未成年子女帶至空氣汙染較我國輕微且環境較為乾燥之澳洲居住，以改善環境、避開過敏原、調養身體，改善、減緩過敏症，原審遽認未成年子女過敏狀況稍加調養即可改善，顯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父母子女間緊密依附關係非必以實體會面交往之時間長短為衡量，且現今科技、交通、資訊往來發達，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繁多，應不拘一格。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接送至澳洲學習，有助激發其外語能力，提升其認知能力、工作記憶、注意力、理解能力、決策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再者，抗告人從未阻擋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亦無隱匿子女或不告知子女所在之情事，亦不曾遭斷絕兩造過往慣用之聯繫溝通管道，相對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通話、視訊或為任何聯繫行為，抗告人並無不友善之處。綜上，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至澳洲，完全係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而無未盡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是原審裁定於法未合，應予廢棄。並聲明：1.原裁定廢棄。2.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三、相對人除引用原審意旨外，並於本院補充略以：相對人不知道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從112年8月至今完全沒有辦法會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並無抗告人所述之嚴重過敏或皮膚疾病，在相對人照顧期間，未曾就醫，健康狀況都很好。抗告人拒絕告知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且連開庭都不願到庭，足見抗告人並無善意父母意願，抗告人提起抗告主要是要拖延相對人取得親權機會，抗告人之行為顯示其不適任親權人等語置辯。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亦為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3項及第1055條之1第1項所明定。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或請其進行訪視，就民法第1055條之1所定事項，為事實之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所明定。次按民法第1084條第2項所謂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消極而言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之身心安全；積極方面則包括教導養育子女以謀子女之身心健全成長。舉凡未成年子女之疾病預防及治療、監督子女之交際通信、鼓勵有益身心之運動及休閒、崇尚品德、激勵學習進修均屬之。又未成年人成長過程及人格發展上需憑藉父母之雙向學習及多元互動，自不能因父母離異而剝奪其親近任何一方尊親之權利；而父母雙方因天倫依偎及親子孺慕之需，亦不宜因夫妻離異而斷喪。是以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同時亦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為彌補未成年子女因父母離異所生影響及夫妻離婚而減弱其親子間天倫之缺憾，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考量，使未取得子女監護權之一方，仍繼續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以維繫親子依附關係，不容親權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或對子女傳播排斥他方、仇視他方之不當觀念或作為，此即「善意父母原則」。如有排拒他方探視，其情節重大者，即構成不適任監護之要件。再者，「締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兒童與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的權利。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亦明文規定。
五、經查：
　　㈠抗告人甲○○與相對人丁○○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嗣因關係不睦，於109年5月11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抗告人任之，復於111年5月31日兩造就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方式、期間，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2號調解成立，相對人得按上開調解筆錄所約定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即未成年子女丙○○未滿16歲以前:聲請人《指抗告人》於每月第二、四週之星期五下午6 時起，得至相對人住處或其指定之處所探視未成年子女，並得攜未成年子女外出或接回同住，由聲請人照顧至當週星期日上午11時45分以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相對人住處或其指定之處所交予相對人或相對人所委託之人。)等情，有戶籍謄本、兩造離婚協議書、上開調解筆錄等在卷（見本院112年度司家非調字第559號《下稱司家非調559》卷一第21至35頁)可稽，堪信為實。又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對人無法按上開調解筆錄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抗告人向本院聲請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強制執行事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因相對人未依調解筆錄履行會面交往處怠金)等情，有相對人於原審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未成年子女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等在卷(見本院司家非調559卷一第37頁、原審卷第97、101頁、本院卷第223-225、279頁)可稽，堪信此部分事實亦為實在。
　　㈡本院參酌兩造陳述、所提出之事證、社工訪視報告等情，並審酌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逕自違反上開調解筆錄之約定，將未成年子女丙○○帶至澳洲，致相對人無法按調解筆錄所訂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之會面交往；且拒絕告知相對人未成年子女現在在何處等情，實際上已造成相對人自112年8月迄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丙○○會面交往，兼衡抗告人於提起本件抗告後，經合法通知送達卻無正當理由而於本院調查時均未到庭等情，足徵抗告人不理解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是為父母之權利，同時亦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且不容親權之一方無故拒斥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且縱如抗告人所抗辯係為未成年子女身體健康、學習等原因，有將未成年子女帶至澳洲居住之必要，亦不得將未成年子女長期滯留國外未歸，並漠視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執行命令命抗告人依調解筆錄履行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約定，抗告人所為顯與友善父母之原則有違，揆諸首開說明，抗告人顯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又就本件是否有改定未成年子女丙○○親權之必要，經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相對人，結果認相對人行使親權之能力無虞，有該會訪視報告在卷（見原審卷第37-42頁）可按，是原審認依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考量，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應改由相對人任之，並因未成年子女丙○○目前仍在國外，命抗告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與首揭法律規定並無不合，亦屬妥適，抗告意旨猶執上詞指摘，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並命抗告人交付未成年子女丙○○與相對人，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關於原裁定所命抗告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丙○○扶養費新臺幣(下同)40,000元，亦非無據，且抗告人雖就原審裁定全部提起抗告，惟未就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部分，表明抗告意旨，是抗告人此部分抗告，並不足採，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裁定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92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育菱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